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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要声明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信证券”、“受托管理人”）编制本

报告的内容及信息均来源于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TCL 科技”、

“发行人”）对外公布的《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年度报告》等相

关公开信息披露文件、发行人提供的证明文件以及第三方中介机构出具的专业意

见。本报告中的“报告期”是指 2023 年 1 月 1 日至 2023 年 12 月 31 日。 

本报告不构成对投资者进行或不进行某项行为的推荐意见，投资者应对相关

事宜做出独立判断，而不应将本报告中的任何内容据以作为中信证券所作的承诺

或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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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公司债券概况 

一、发行人名称 

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二、公司债券基本情况 

（一）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二期）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二期） 

债券简称 19TCL02 

债券代码 112938.SZ 

起息日 2019 年 7 月 23 日 

到期日 2024 年 7 月 23 日 

债券余额 10.00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3.05 

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行权日 报告期内不涉及 

（二）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

（第三期）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债券名称 
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

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第三期） 

债券简称 19TCL03 

债券代码 112983.SZ 

起息日 2019 年 10 月 21 日 

到期日 2024 年 10 月 21 日 

债券余额 4.40 

截止报告期末的利率（%） 2.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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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本付息方式 本期债券按年付息，到期一次还本 

交易场所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主承销商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国泰君安证券股份

有限公司、国开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天风证

券股份有限公司、申万宏源证券承销保荐有

限责任公司 

受托管理人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债券约定的选择权条款名称 
发行人调整票面利率选择权、投资者回售选

择权 

报告期内选择权条款的触发或执行情况 报告期内不涉及 

行权日 报告期内不涉及 

  



6 

 

第二节  公司债券受托管理人履职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依据《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公司债券受

托管理人执业行为准则》和其他相关法律、法规、规范性文件及自律规则的规定

以及《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19 年面向合格投资者公开发行公司债券之债券

受托管理协议》（以下简称《受托管理协议》）的约定，持续跟踪发行人的信息

披露情况、资信状况、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偿债保障措

施实施情况等，并督促发行人履行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受托管理协议中所约定

的义务，积极行使债券受托管理人职责，维护债券持有人的合法权益。 

一、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情况、督促发行人进行信息披露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资信状况，按月定期全面排查发行人

重大事项发生情况，持续关注发行人公开披露各项信息。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

持续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包括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定期信息披露、及

时履行临时信息披露义务。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发生对债券偿付产生重大不利影响的事项。 

二、持续监测及排查发行人信用风险情况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持续关注发行人信用风险变化情况，持续监测对发行

人生产经营、债券偿付可能造成重大不利影响的情况。根据监管规定或者协议约

定，开展信用风险排查，研判信用风险影响程度，了解发行人的偿付意愿，核实

偿付资金筹措、归集情况，评估相关投资者权益保护措施及风险应对措施的有效

性。 

报告期内，发行人资信状况良好，偿债意愿正常。 

三、持续关注增信措施 

19TCL02 和 19TCL03 均无增信措施。 

四、监督债券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报告期内，19TCL02 和 19TCL03 不涉及募集资金的使用。19TCL02 和

19TCL03 债券募集资金全部使用完毕前，受托管理人持续监督并按照监管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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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协议约定定期检查发行人公司债券募集资金存储、划转和使用情况，监督募集

资金专项账户运作情况。受托管理人及时向发行人传达法律法规和规定、监管政

策要求和市场典型案例，提示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约定用途合法合规使用募集

资金。 

五、披露受托管理事务报告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正常履职，于 2023 年 6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

站（http://www.szse.cn ）公告了《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司债券受托管理

事务报告（2022 年度）》。 

六、召开持有人会议，维护债券持有人权益 

受托管理人按照《受托管理协议》《TCL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公开发行 2019

年公司债券之债券持有人会议规则》（以下简称《持有人会议规则》）约定履行

受托管理职责，召开债券持有人会议，督促会议决议的具体落实，维护债券持有

人的合法权益。报告期内，未发现 19TCL02 和 19TCL03 发行人存在触发召开持

有人会议的情形，19TCL02 和 19TCL03 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事项。 

七、督促履约 

报告期内，受托管理人已督促 19TCL02 和 19TCL03 按期足额付息，受托管

理人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促发行人

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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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发行人 2023 年度经营情况和财务状况 

一、发行人经营情况 

（一）发行人业务情况及经营模式 

发行人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销售：半导体、电子产品及通讯设

备、新型光电、液晶显示器件、货物及技术进出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

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创业投资业务及创业投资咨询，为创业企业提供创

业管理服务，参与发起创业投资机构与投资管理顾问机构，不动产租赁，提供

信息系统服务，提供会务服务，提供电子计算机技术服务和电子产品技术开发

服务，软件产品的开发及销售，专利转让，代理报关服务，提供顾问服务，支

付结算。（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发行人聚焦半导体显示业务、新能源光伏及其他硅材料业务的核心主业发展，

致力实现全球领先的战略目标。 

（二）经营业绩 

单位：亿元   币种：人民币 

 

业务板块 

2023年 2022年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收入 成本 

毛利率

（%） 

收入占比

（%） 

半导体显示 836.55 720.95 13.82 48.46 657.17 651.48 0.87 39.46 

新能源光伏及其

他硅材料业务 
591.46 471.71 20.25 31.71 670.10 550.67 17.82 40.23 

分销业务 301.10 289.49 3.85 19.46 318.48 305.74 4.00 19.12 

其他及抵消 14.56 5.52 不适用 0.37 19.78 11.36 不适用 1.19 

合计 1,743.67 1,487.68 14.68 100.00 1,665.53 1,519.25 8.78 100 

二、发行人 2023 年度财务情况 

发行人主要财务数据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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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3年末 2022年末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30%的

原因分析 

1 总资产 38,285,908.60 35,999,623.20 6.35% - 

2 总负债 23,759,311.30 22,785,747.90 4.27% - 

3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5,292,186.60 5,067,852.00 4.43% - 

4 资产负债率 62.06 63.29 
下降1.23个

百分点 
- 

5 流动比率 1.03 1.09 -5.50% - 

6 速动比率 0.84 0.89 -5.62% - 

7 期末现金及现金等价物余额 1,999,681.50 3,367,562.40 -40.62% 

主要系发行人报告期

内投资支付的现金较

多所致 

单位：万元 

序号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30%的原

因分析 

1 营业收入 17,436,665.70 16,655,278.60 4.69% - 

2 营业成本 14,876,759.70 15,192,548.90 -2.08% - 

3 利润总额 505,182.40 105,705.10 377.92% 

主要系半导体显示终端

需求波动趋缓，且呈现

季节性改善，行业利润

率回升，发行人半导体

显示业务业绩同比增加

所致 

4 净利润 478,078.40 178,805.90 167.37% 

主要系半导体显示终端

需求波动趋缓，且呈现

季节性改善，行业利润

率回升，发行人半导体

显示业务业绩同比增加

所致 

5 归属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221,493.40 26,131.90 747.60% 

主要系半导体显示终端

需求波动趋缓，且呈现

季节性改善，行业利润

率回升，发行人半导体

显示业务业绩同比增加

所致 

6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2,531,475.60 1,842,637.60 37.38% 

主要系半导体显示终端

需求波动趋缓，且呈现

季节性改善，行业利润

率回升，发行人半导体

显示业务业绩同比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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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项目 2023年度 2022年度 变动比例 
变动比例超过30%的原

因分析 

所致 

7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4,079,705.60 -4,683,597.30 12.89% - 

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净额 179,176.40 3,140,065.60 -94.29% 

主要系发行人融资规模

降低，同时发行人偿还

部分项目贷款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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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发行人募集资金使用及专项账户 

运作情况与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19TCL02 和 19TCL03 不涉及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募集资金实际

使用情况与募集说明书约定及定期报告披露内容一致，募集资金专户规范使用。 

发行人已按照《公司债券发行与交易管理办法》的相关要求，为 19TCL02 和

19TCL03 设立了募集资金专项账户，用于公司债券募集资金的接收、存储、划转。

报告期内未发现募集资金违规使用的情况，募集资金使用与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

内容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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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节  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的核查情况 

报告期内，中信证券对发行人信息披露义务履行情况的核查手段包括： 

1、每月重大事项排查发行人的反馈情况； 

2、舆情监测； 

3、发现触发重大事项，及时督促发行人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4、发行人定期报告披露情况的核查。 

发行人于 2023 年 3 月 30 日披露了《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2 年年

度报告》；于 2023 年 8 月 29 日披露了《TCL 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半

年度报告》。 

经核查，报告期内，发行人按照募集说明书和相关协议约定履行了信息披露

义务，未发现发行人存在应披未披、披露不及时或者披露信息不准确的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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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节  公司债券本息偿付情况 

报告期内，19TCL02 已于 2023 年 7 月 24 日按期足额支付当期应付利息，

19TCL03 已于 2023 年 10 月 23 日按期足额支付当期应付利息。 

中信证券将持续掌握受托债券还本付息、赎回、回售等事项的资金安排，督

促发行人按时履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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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节  发行人偿债能力和意愿分析 

一、发行人偿债意愿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均按时足额支付存续债券本息，未出现兑付兑息违约的情

况，发行人偿债意愿正常。 

二、发行人偿债能力分析 

近两年主要偿债能力指标统计表 

 

指标（合并口径） 2023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2022 年 12 月 31 日/2023 年度 

资产负债率（%） 62.06 63.29 

流动比率（倍） 1.03 1.09 

速动比率（倍） 0.84 0.89 

EBITDA 利息倍数 6.36  5.17 

从短期偿债指标来看，2022 年末及 2023 年末，发行人流动比率分别为 1.09、

1.03，速动比率分别为 0.89、0.84，发行人流动比率和速动比率略有下降。 

从长期偿债指标来看，2022 年末及 2023 年末，发行人资产负债率分别为

63.29%、62.06%，发行人资产负债率有所下降。 

从 EBITDA 利息倍数来看，2022 年末及 2023 年末，发行人 EBITDA 利息倍

数分别为 5.17、6.36，发行人 EBITDA 利息倍数有所增加。 

报告期内，发行人生产经营及财务指标未出现重大不利变化，发行人偿债能

力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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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节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一、增信机制及变动情况 

19TCL02 和 19TCL03 无增信措施。 

二、偿债保障措施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偿债保障措施未发生重大变化。 

三、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及有效性分析 

发行人根据约定设立募集资金专项账户，制定《持有人会议规则》，聘请债

券受托管理人，设立专门的偿债工作小组，按照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报告期

内，未发现 19TCL02 和 19TCL03 增信机制、偿债保障措施的执行情况和有效性

存在异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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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节  债券持有人会议召开情况 

报告期内，未发现 19TCL02 及 19TCL03 发行人存在触发召开持有人会议的

情形，19TCL02 及 19TCL03 不涉及召开持有人会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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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节  公司债券的信用评级情况 

中诚信国际信用评级有限责任公司于 2023 年 5 月 24 日出具了《TCL 科技

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3 年度跟踪评级报告》，19TCL02 及 19TCL03 的债券信用

等级为 AAA，主体信用评级为 AAA，评级展望为稳定。 

作为上述公司债券的受托管理人，中信证券特此提请投资者关注相关风险，

并请投资者对相关事项做出独立判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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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节  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专人的变动情况 

报告期内，发行人负责处理与公司债券相关事务的专人未发生变动。 



19 

 

第十二节  与发行人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

及受托管理人采取的应对措施 

报告期内，发行人未发生与其偿债能力和增信措施有关的其他情况。中信证

券将持续关注发行人相关情况，督促发行人按时完成披露义务并按募集说明书约

定采取相应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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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节  发行人在公司债券募集说明书中约定的其他义

务的执行情况 

根据 19TCL02 及 19TCL03《募集说明书》： 

“在本次债券存续期内，发行人也不会新增非经营性的往来占款或资金拆借。

同时，发行人承诺，本次公开发行公司债券募集的资金，将用于核准用途，不会

转借他人。 

根据发行人于 2018 年 10 月 29 日召开的第六届董事会第十二次会议以及于

2018 年 11 月 13 日召开的 2018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关于本次债券

发行的有关决议，在出现预计不能按时偿付债券本息或者到期未能按时偿付债券

本息的情形时，公司可根据相关法律、法规或规范性文件的要求（如适用），采

取不向股东分配利润、调减或停发董事和高级管理人员的薪酬/工资和奖金、暂

缓重大对外投资和收购兼并等资本性支出项目的实施等措施，保障债务偿付。” 

报告期内，未发现发行人上述承诺执行情况存在异常。 

 



28




